泉州市推进深远海养殖和远洋渔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扶持措施（试行）（征求意见稿）
为践行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系列重要论述，以及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大做强海洋经济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渔业发展现状和需求，加快我市渔业结构调整进度，实施深远海养殖，巩固拓展远洋渔业，实现量的快速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推进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标杆城市建设，制定本措施。

一、做大做强远洋渔业

（一）优化远洋渔业产业布局。巩固提升大洋性公海渔业资源开发，优化太平洋、印度洋产业布局，积极填补产业发展空白。

1.对引进的经农业农村部认定具有远洋渔业企业资格的外地企业，拥有远洋渔船6艘或总吨位达到3000吨以上，给予奖励300万元；拥有远洋渔船总吨位达到5000吨以上，给予奖励500万元。奖补资金分5年兑现，每年度按总补助金额的20%拨付。

2.对我市远洋渔业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引进外地远洋渔船的，按不同船型分别给予相应奖补，奖补资金分5年兑现，每年度按总补助金额的20%拨付。

（1）购买国外或者省外具有捕捞配额且船龄在12年以内的大型金枪鱼围网船、超低温延绳钓船、延绳钓船，每艘船分别一次性奖补4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

（2）船龄在12年以下的其他大型远洋渔船，根据船舶长度（渔船检验证书核定为准）等级给予补助，其中：30米≤船长＜50米每艘最高补助50万元，50米≤船长＜80米每艘最高补助100万元，80米≤船长＜100米每艘最高补助150万元，船长100米及以上每艘最高补助200万元。

3.对经国家批准的属于填补我市远洋渔业项目空白的企业，按首年捕捞作业的远洋渔船数，每艘最高奖补50万元，每家企业最高奖补300万元，奖补资金分5年兑现，每年度按总补助金额的20%拨付。
（二）打造现代远洋渔业船队。支持远洋渔业企业建造、更新改造符合国家规定的现代化远洋渔船，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对符合申请条件的渔船给予补助，每艘给予国家补助金额的50%奖励，国家、省、市、县各级补助（奖励）累计不超过渔船造价的50%，每年每家企业累计奖励不超过1500万元。奖补资金分5年兑现，每年度按总补助金额的20%拨付。

二、加快水产养殖转型升级

加快《泉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规划（2021-2030）》实施，鼓励社会优质资本进入深远海养殖领域，对落地我市的深远海养殖设施设备项目，除积极协助企业申请国家级、省级补助外，给予市级补助。

1.大型养殖工船按“一事一议”原则给予补助，中央、省、市、县各级补助累计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30%，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2.重力式深水网箱按中央补助标准的30%进行补助（中央、省、市、县各级补助累计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单标准箱补助上限5万元（仅补助规模为50个标准箱以上的项目，其中40米≤周长＜60米为1个标准箱，60米≤周长＜90米折算为2个标准箱，周长≥90米折算为3个标准箱）。

3.桁架类大型养殖装备项目按中央补助标准的50%进行补助（中央、省、市、县各级补助累计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单台套补助上限200万元。

4.对桁架类、综合平台等投资额在1500万元以上的设施设备，支持企业通过第三方进行租赁使用，租用期前五年，每年按协议租金的30%给予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三、推进水产品加工流通

完善水产品供应保障体系，提升远洋渔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一）培育远洋水产品集散中心。对远洋渔业企业回运自捕远洋水产品通过我市口岸报关进入我市交易，按实际运回报关进口的数量给予奖补，其中空运冰鲜金枪鱼每吨补助12500元，海运或冷冻回运金枪鱼每吨补助800元，冷冻回运其他远洋鱼类每吨补助600元。

（二）支持超低温冷库建设。对我市新建设主要用于远洋捕捞产品的超低温水产品冷库，未获得省级补助的，按其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四、加强产业链金融支持

在泉银行业机构要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优化服务，提高效率。根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变化情况，合理确定利率水平，为深远海养殖和远洋渔业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支持。泉州农信系统配套海洋全产业链金融产品，对符合条件的主体给予在各行社现有利率政策基础上最高50个BP的利率优惠。对于获得各类奖补的且符合各行社准入条件的主体，创新线上金融产品，直接给予最高200万的免抵押授信额度，实现无感授信。

五、附则
（一）本措施由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牵头负责实施；所需资金（金融政策除外）由市、县两级财政按1：1比例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给予保障，采用事后补助形式对项目进行奖补。

（二）本措施涉及资金（金融政策除外）由市财政局会同市海洋与渔业局制定相应资金管理办法另行发布。有关县（市、区）可结合实际制定本级资金管理办法。

（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调整的，本政策可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措施由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解释。
